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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分析了畜禽在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介绍了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和

实际运用的监控手段,提出了加强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的畜禽质量安全的监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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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近年来,畜禽产品安全事件不断成为媒体和公

众关注的热点. 最近,山东“速成鸡冶事件曝光,再次

引发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

担心日益强烈.
目前看来,引发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根源

基本来自畜禽的养殖环节,如非法使用“瘦肉精冶、
苏丹红等违禁物质,滥用抗生素,不按规定执行休药

期等等,都是在养殖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造成了

畜禽产品的安全危机. 因此,加强对养殖过程的质

量安全监控,规范生产和投入品使用是有效保障畜

禽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 但是,收购、贩运和屠宰环

节的畜禽质量安全监控,是畜禽产品安全入市的最

后一道防线,也应受到足够的重视. 目前,国内针对

畜禽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实施了一系列的监控措

施,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1摇 畜禽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存在的

主要安全隐患

摇 摇 畜禽从养殖场(基地)进入屠宰场(厂)通常有

两种方式,一种是从养殖场(户)或养殖基地直接送

到肉食品加工企业屠宰加工;另一种是由商贩到多

个养殖户收购后贩运到屠宰场(厂). 因此,畜禽产

品质量安全隐患的来源和途径与养殖环节密切

相关.
1郾 1摇 从养殖环节带来的安全隐患

据调查,畜禽养殖环节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主

要来源于以下 3 种途径. 1)养殖过程中非法使用违

禁添加物,如“瘦肉精冶、硝基呋喃、氯霉素、苏丹红

等;2)超剂量、超范围使用兽药和不按规定执行休

药期造成兽药残留,如大剂量、长时间使用抗生素、
超范围使用地塞米松等激素类药物;3)重金属残留

带来的安全问题,如饲料中重金属铅、镉、铬超标,造
成畜禽体内残留.

从全国打击“瘦肉精冶等违禁添加物的情况分

析,近年来,动物养殖使用违禁添加物呈现出新的趋

势:使用地区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使用环

节从饲料等投入品中添加向养殖过程中直接添加转

移;使用的产品以“盐酸克伦特罗冶为主向“莱克多

巴胺冶和“沙丁胺醇冶等产品转移;使用对象从以养

02



猪为主向牛羊生产中转移.
这些安全隐患在畜禽体内随着收购、贩运一直

延续到屠宰环节.
1郾 2摇 贩运和屠宰环节的安全隐患

畜禽贩运和屠宰环节存在的安全问题,消费者

比较熟悉的有“注水猪肉冶、“注水鸡冶,病死畜禽等.
但是,近年有关监测机构追踪溯源发现,个别不良商

贩在收购活猪后大剂量使用违禁物质沙丁胺醇是贩

运和屠宰环节新发现的安全隐患. 据了解,沙丁胺

醇进入猪体内,并灌入大量水后可以大幅提高猪肉

的持水性,增加猪只重量,不法商贩借此获得高额利

润,而沙丁胺醇在猪肉中造成严重安全隐患,危害消

费者健康.

2摇 我国现行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监控措施

2郾 1摇 畜产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2006 年 4 月我国出台《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首
次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实施立法管理. 该法第三十三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产品,不得销售,1)含
有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或者其他化学物质的;
2)农药、兽药等化学物质残留或者含有的重金属等

有毒有害物质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3)含
有的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或者生物毒素不符合农

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4)使用的保鲜剂、防腐剂、添
加剂等材料不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的技术规范的;
5)其他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

《兽药使用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禁止使

用假、劣兽药以及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禁

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

他化合物目录由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公

布. 为保障畜产品消费安全,第四十三条规定禁止

销售含有违禁药物或者兽药残留量超过标准的食用

动物产品.
三聚氰胺事件后,为进一步加强对饲料的管理,

提高畜产品安全水平,2011 年 11 月 3 日,国务院公

布了修订后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修订

后的条例共 51 条,较原条例增加了 16 条,对条例内

容作出了重大修订. 新增加了几个禁止性规定. 饲

料和饲料添加剂作为畜牧业的重要投入品,对畜产

品安全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做出严厉的禁用等

规定. 1)禁止使用和经营农业部公布的饲料原料目

录、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和药物饲料添加剂品种目

录以外的任何物质生产饲料. 2)禁止在饲料、动物

饮用水中添加农业部公布禁用的物质以及对人体具

有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其他物质,或者直接使用上

述物质养殖动物. 3)饲料、饲料添加剂经营者不得

对饲料、饲料添加剂进行拆包、分装,不得对饲料、饲
料添加剂进行再加工或者添加任何物质.

国家还发布了饲料卫生强制性标准. 先后研制

了 100 多项饲料和畜产品中违禁药物、兽药和其他

有毒有害物质残留检测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把

控制畜产品中违禁药物、兽药残留和其他有毒有害

物质以及重金属作为保障畜产品安全的重中之重.
为进一步规范畜禽生产过程,提高质量安全水

平,2001 年国家启动“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冶,推动

初级农产品实施无公害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对畜

禽养殖过程和投入品使用实施全程监控,确保初级

农产品能够达到基本安全.
多年来,国家一直大力推进无公害农产品、绿色

食品、有机食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等优质农产品发

展,通过实施“三品一标冶认证和监管,不断提高畜

禽产品质量安全.
2郾 2摇 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的主要监控措施

一是根据《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实施生猪定点

屠宰,禁止私屠滥宰. 但其他畜禽没有定点屠宰的

法律规定. 二是根据《动物防疫法》实施动物检疫,
包括产地检疫、运输检疫和屠宰检疫,防止病畜禽流

入市场. 该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屠宰、出售或者运输

动物以及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产品前,货主应当按照

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

构申报检疫.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检疫申报后,
应当及时指派官方兽医对动物、动物产品实施现场

检疫;检疫合格的,出具检疫证明、加施检疫标志.
实施现场检疫的官方兽医应当在检疫证明、检疫标

志上签字或者盖章,并对检疫结论负责. 三是在屠

宰前实施违禁物质快速筛查,目前主要针对生猪,筛
查的药物主要是违禁物质“瘦肉精冶(包括盐酸克伦

特罗、莱克多巴胺和沙丁胺醇). 四是在屠宰中实施

同步检疫和检验,以寄生虫和微生物检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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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国内外主要违禁物质和兽药残留限

量规定

摇 摇 根据农业部公告第 193 号《食品动物禁用的兽

药及其它化合物清单》的规定[1],在食品动物中禁

用的兽药主要有 21 大类,其中 茁 - 兴奋剂类、性激

素类、氯霉素及其盐、酯、氨苯砜及制剂、硝基呋喃

类、催眠、镇静类、各种汞制剂、杀虫剂等 19 类药物

禁用于所有食品动物. 农业部第 235 号公告《动物

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 [2],规定了 7 种允许

作治疗用,但不得在动物性食品中检出的药物包括

氯丙嗪、地西泮(安定)、地美硝唑、苯甲酸雌二醇、
甲硝唑、苯丙酸诺龙、丙酸睾酮等. 同时规定了 92
种兽药在动物性食品中最高残留限量值. 农业部第

176 号公告《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水中使用的药物

品种目录》 [3],规定了盐酸克仑特罗、沙丁胺醇、莱
克多巴胺等 7 种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已烯雌酚、雌
二醇等 12 种性激素,碘化酪蛋白、苯丙酸诺龙及苯

丙酸诺龙注射剂等 2 种蛋白同化激素,(盐酸)氯丙

嗪、盐酸异丙嗪等 18 种精神药品,以及抗生素滤渣,
共 40 种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水中使用的药物.

世界各国对食品安全高度关注,尤其是欧盟、美
国、日本等经济强国和地区,都规定了详细的动物产

品兽药残留限量,其中规定种类最多的是日本,共有

180 种,其次是欧盟 139 种、美国 95 种、CAC(国际

食品法典委员会)67 种[4] .

4摇 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主要监测手段

目前,我国针对畜禽产品中违禁物质、兽药残

留、重金属残留的检测方法主要分为仪器检测法和

快速检测法两大类. 其中仪器检测法包括高效液相

色谱法、液相色谱 - 质谱联用法、气相色谱法、原子

吸收光谱法等. 色谱和质谱分析常用于违禁物质和

药物残留的验证确认,如“瘦肉精冶、苏丹红、氯霉

素、硝基呋喃等等. 原子吸收光谱法常用于重金属

残留的检测,如铅、镉、铬等. 仪器检测法灵敏度、精
准度高,但检测仪器昂贵、程序复杂、耗时长、成本

高,难以及时、快速监控.

近年来,快速检测法不断发展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主要包括酶联免疫检测(ELISA)和胶体金检测

等. 其中 ELISA 曾被 AOAC(美国官方分析化学师

协会)列为残留检测三大支柱技术之一,具有高特

异性、准确性、简便、快速等特点[5] . 目前,我国兽药

残留及违禁添加物的快速检测主要使用酶联免疫检

测和胶体金检测. 如“瘦肉精冶、三聚氰胺、黄曲霉毒

素 M1、硝基呋喃等违禁物质快速检测卡和试剂盒.
2003 年以前,我国一直未能突破小分子药物残留检

测试剂盒的关键技术,试剂盒产品基本被国外垄断.
近几年随着一系列国产试剂盒的成功研发,在国内

市场的占有率已接近 50% ,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畜禽

产品的安全监管[5] .

5摇 几点思考和建议

5郾 1摇 进一步完善屠宰环节违禁物质监管和查处的

法律法规

根据中编办 2010 年 10 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

加强“瘦肉精冶监管工作的意见》,农业部牵头负责

生猪养殖、收购、贩运、定点屠宰环节“瘦肉精冶监管

工作. 不少省市也将生猪养殖、收购、贩运、定点屠

宰环节“瘦肉精冶监管职责划归动物防疫监督机构.
然而,按照《动物防疫法》的有关规定,动物卫生监

督机构负责对运输、屠宰的动物实施现场检疫. 目

前,各地已将屠宰环节的“瘦肉精冶监管工作交由动

物卫生监督机构负责,但是对屠宰环节违禁物质的

查处目前却存在法律空白,一旦发现违禁物质,动物

卫生监督机构则无法可依,查处了,是“乱作为冶,不
查处,就是“不作为冶. 因此,针对屠宰环节的“瘦肉

精冶等违禁物质的监管和查处亟须完善相应法律和

法规,让执法人员能够依法查处,违法犯罪分子真正

受到法律的严惩.
5郾 2摇 进一步完善畜禽屠宰管理法规

面对复杂多变的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隐患和广大

消费者的强烈关注,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畜禽屠宰

管理条例. 一是将《生猪定点屠宰管理条例》修订为

《畜禽屠宰管理条例》,将生猪以外的牛、羊、鸡、鸭
等几类市场中的大宗畜禽产品纳入管理条例;二是

强化屠宰环节的监测和监控. 在条例中规定屠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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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应依法配备违禁物质和兽药残留快速检测的相应

设备,自觉承担违禁物质和兽药残留的快速检测,政
府执法部门承担抽查和督促责任,发现阳性样品立

即送有资质的检测机构确认. 通过加强畜禽屠宰管

理,在畜禽产品进入市场的最后一个环节把好安全

关,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吃上放心肉.
5郾 3摇 加大投入,加强屠宰环节的监测和监控

目前各地在生猪屠宰环节均加大了“瘦肉精冶
等违禁物质的监测力度,但所需检测卡数量巨大,只
能做到一定比例抽检,安全隐患仍然突出:因此,在
要求屠宰企业自查的基础上,各级地方政府应继续

加大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经费投入,增加人力和物

质,进一步加强屠宰环节“瘦肉精冶等违禁物质的监

测和监控,切实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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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l Products Safety Inspection Center of Sichuan Province,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The safety problems existed in marketing, transportation and slaughtering of animal and poultry
we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relevant laws, regulations an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monitoring
method were introduced, and th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strengthen safety supervisoin of animal
products in marketing, transportation and slaughtering of animal and poul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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